
致：元朗區議會 黃偉賢主席 

由：李頌慈 

日期：2020 年 6 月 15 日 

議程：討論「元朗鄉郊路權問題」 

路權問題在鄉郊地區時有發生，令居民相當困擾。阻擋居民出入之餘，更試過因道路封閉，影 

響村外的公眾路段交通，令整個區的居民出入亦成問題。 

緊急車輛及其他政府車輛（如垃圾車）因路權問題導致未能即時入村，令居民未能得到應有保 

障。路段被封更有阻撓消防及其他緊急救援服務之危險，嚴重威脅村內居民性命財產。 

這些路在居民買或租予樓宇時未見問題，但一旦發生問題，就相當擾民。有個案顯示，連人行 

的道路也受阻礙，有些更是居民唯一出入口。居民就算與路權擁有人對簿公堂，亦未必能贏回 

使用出入口的權利，實屬不合理。居民出入住所理應是基本權利，政府亦有責任令居民能安全 

安心在其住所至公眾路段的出入。 

1. 討論如何正視元朗鄉效路權問題

2. 討論如何保障市民正常出入居所權利

3. 討論如何保障村落讓緊急救援服務出入的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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